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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二题：部分上市公司有损投资者权益的不当行为 

2016 年 11月 30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三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梁继昌议员的提问和署

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的答复： 

 

问题： 

 

  本年九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有关深圳与香港股票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的 8大业务规则，当中的港股通交易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提及，部分在

香港联合交易所（下称「联交所」）上市的公司的业绩差、股价低、市值

小，同时存在频繁分拆合并股份、大比例低价供股或配股的行为，投资者

权益可能被大幅稀释，投资者应关注可能产生的风险。这类股票经常被本

地和国内传媒称为「老千股」。此外，联交所行政总裁于本年九月发表文

章表示，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均是全球各大市场监管机构严

厉打击的行为。香港的监管当局采取「假定绝大多数人都是遵纪守法的好

人」的做法，即「监管者尽量不干涉市场自由」，将着眼点放在「强制披

露责任，确保股东参与审批程序和加强事后违规检控，通过惩罚震慑违

规」。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过去五年，在联交所上市的公司公布「不寻常股价及成交量变动」

的次数，以及所涉上市公司的数目为何； 

 

（二）当局有否评估现时的市场监管、上市审批及失当行为调查机制能否

有效杜绝上市公司作出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如有评估，详情和结果为

何；如否，原因为何；及 

 

（三）当局有否就老千股及所涉上市公司的特征进行调查或研究；如有，

结果为何；如否，原因为何；有否评估老千股的存在对香港作为主要金融

中心的声誉及对投资者权益有何影响；如有，详情和结果为何；如否，原

因为何？ 

 

答复： 

 

主席： 

 

  就问题的三个部分，我回复如下： 



 

（一）过去五年，上市发行人就不寻常价格及成交量变动发布的公告数

目，以及所涉及的上市公司数目载于附件。 

 

  这些公告通常是上市发行人在股价或成交量出现不寻常变动时，因应

香港联合交易所（下称「联交所」）的要求所发布的。根据《上市规则》，

联交所可向上市发行人作出查询，并要求发行人发布公告以避免可能出现

虚假市场，例如由于泄露重大信息而可能导致虚假市场。 

 

（二）及（三）作为上市相关事宜及在其市场上市的发行人的前线监管机

构，联交所透过发布及执行《上市规则》，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范围内，

确保在联交所上市的证券是在有秩序、信息灵通和公平的市场中进行买卖

的。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下称「证监会」）作为证券及期货市场

的法定监管机构，则透过监督交易所及结算所、双重存档制度，以及其在

披露和其他失当行为等方面的调查和执法的法定权力，监管上市市场。 

 

  现时的监管机制行之有效。不过，监管机构最近注意到上市市场出现

以下一些令人关注的现象： 

 

（i）近期一些股票的市值无故急升，对某些主要股票指数造成影响，而

其中一些个案的市场规模令人关注； 

 

（ii）某些股票股价攀升的速度及幅度不寻常，尤其是当该等股票出现股

权集中的情况，而且有关公司的资产、业务及控制人信息均欠缺透明度；

及 

 

（iii）部分在创业板上市的新股股价极端波动，以及某些创业板股票的

股权高度集中及流通量低。 

 

  虽然以上提及的问题只影响少数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但证监会近年已

针对与上市公司有关的问题，包括企业诈骗及不当行为、市场操纵和相关

的中介人失当行为等，加强执法力度。过去五年，证监会就企业管治或披

露问题、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进行查讯的数目上升了超过一倍，而正式展

开的研讯程序的数目则增加了超过百分之五十。证监会的不同部门亦一直

联手，探讨重点关注范畴及以最有效的监管方法来处理有关问题。 

 



  此外，鉴于在内地经营业务的香港上市公司为数不少，我们与内地监

管机构（尤其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紧密协作关系，越见重要。

证监会一直积极凭借与内地监管机构长久以来的合作关系，提升其执法工

作的成效。 

 

  单靠执法并不足够，因为执法行动往往是在投资者蒙受损失后才采取

的。有效的把关工作和定期检讨上市公司的规管及与其有往来的中介人的

监管，亦同样重要。联交所已收紧对上市的监管及发出一系列指引信，包

括在反收购交易、现金资产公司、发行红股、具「空壳」公司特性的公司

是否适合上市等范畴提供指引。另外，证监会正与联交所合作，对各项上

市政策作全盘检讨，包括全面审视创业板、借壳上市、「空壳」公司及长

时间停牌的情况。 

 

  随着市场日趋复杂和多元化，证监会与联交所会致力确保上市监管能

够与时并进，从而能够以更迅速有效的方式解决不同的市场问题。 

 

 

完 


